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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位烈士中，有5位来自株洲

5 月 26 日，在央视《今世缘·等着我》节目
现场，爱心寻人团帮助陈俊贵老人找到了7位
牺牲战友的家属。

牺牲战士罗运书 92 岁高龄的老父亲，紧
握着陈俊贵的手，感谢他多年来的守护。陈俊
贵说：“我替您儿子给您敬个礼！”

500 多公里的独库公路，每 3 公里就掩埋
着一个英烈的忠魂。记者从节目组提供的168
位烈士的名录中看到，其中有5位烈士来自株
洲，他们分别是：

陈羊仔，十二支队一一二团二营六连战
士，湖南攸县人，1979年1月入伍，1975年12月
入团。1979年7月27日，在施工中牺牲，时年
21岁。

侯明昌，十二支队一一二团二营四连副班
长，湖南攸县人，1979年1月入伍，1978年5月
入团。1982年12月15日，在独库公路23公里
处施工中摔下悬崖牺牲，时年23岁。

易建国，十二支队一一一团加修连战士，
湖南醴陵县（现醴陵市）人，1979 年 1 月入伍，
1976 年 7 月入团。1979 年 9 月 3 日，在巴音沟
卸木料时被圆木击中牺牲，时年21岁。

苏万年，十二支队一一二团班长，湖南醴
陵县（现醴陵市）人，1979 年 1 月入伍，党员。
1984年5月牺牲，时年24岁。

袁光秋，十二支队一一二团三营七连卫生
员，湖南醴陵县（现醴陵市）人，1979 年 1 月入
伍，党员。1984年5月牺牲，时年24岁。

巍峨大山的风雪下，掩埋着一个个为新中
国建设奉献一生的传奇故事。如果您有这 5
位烈士的亲属的联系方式，欢迎拨打晚报热线
28829110与我们联系。

新疆独库公路是从独山子到库车的公路，
全长 560 多公里，是连接南北疆的重要公路。
有三分之一的路段是悬崖绝壁，五分之一的路
段处于高山永冻层，跨越了天山近十条主要河
流，翻越四个终年积雪冰达坂，由数万名官兵
奋战近10年修建而成。

独库公路连接了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它
的贯通，使得南北疆路程由原来的 1000 多公
里缩短了近一半，堪称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
一座丰碑。

（记者 周蒿）

小区健身器械螺丝松动
孩子玩耍时受伤谁担责？

刘某在周末时带着七岁的孩子奇奇
回父母家。晚饭后，刘某带着奇奇在父母
所住小区散步。走到健身广场区域时，刘
某让奇奇自己尝试着使用器械，后来碰到
久未见面的朋友，于是热聊起来。结果，
独自玩耍的奇奇被器械夹伤了脚。刘某
查看发现，该器械的螺丝松动，导致孩子
受伤。由于奇奇送医治疗用去了 1 万多
元，刘某向小区物业公司提出赔偿。物业
公司表示，该器械早就有故障且也提醒过
业主了，小区内的业主基本都知道，刘某
不是小区业主所以不清楚，物业公司对奇
奇的医疗费不应当承担责任。双方因此
发生纠纷。

聂律师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物
业公司作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对小
区内的共用设施设备负有维护和管理的义
务。物业公司仅仅是提醒业主设备存在故
障，却未能及时进行维修，对于奇奇受伤事
件的发生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刘某并非小区业主，对小区内设备情况
不清楚，作为奇奇的监护人，其疏于履行看
管、照顾孩子的职责，放任孩子单独使用器
械，导致孩子受伤，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40年前为修独库公路而长眠天山脚下
5位株籍战士他们的亲人在哪？
如果您有线索，请拨28829110与晚报联系

上世纪70年代，数万名
战士远赴边疆，奋战在崇山
峻岭，深山峡谷之间，用十
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全长
561公里贯通南北疆的公路
——独库公路。然而在这
背后，却有 168 名筑路战士
献出了宝贵生命，从此长眠
在新疆伊犁州的乔尔玛烈
士陵园。

近日，中央电视台《等
着我》栏目、人民日报微信
公众号等，讲述了退伍老兵
陈俊贵，在天气恶劣的新疆
天山脚下坚守34年，默默无
闻守护着烈士陵园168位牺
牲战友，并为38位牺牲战友
找到家属的故事。

这个故事，让无数人泪
目。记者了解到，这些牺牲
的战士中，就有 5 位烈士为
株洲籍，尚未寻找到家人。

聂炜律师团队每天在线及时为您提供
法律咨询。

咨询电话：
聂炜律师，13973309857
张倩律师，18273396450
联系邮箱：421107511@qq.com
律师事务所地址：株洲市天元区庐山路

323号明峰银座1栋1402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聂炜律师团队公众号。

执行任务遇暴雪
班长让出“活命馒头”

陈俊贵 17 岁参军，1979 年跟随解放军基建工
程兵部队前往新疆，修建独库公路。那里人迹罕
至。战士们一年四季与山、戈壁、白雪为伴。

1980 年 4 月的一次任务改变了陈俊贵的一
生。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老兵陈卫星和18岁
的新兵陈俊贵，前去完成送信的紧急任务。90公里
山路，计划一天一夜走完。不曾想暴雪骤降，越来
越厚的积雪甚至让走路变得困难，最后只能爬着前
进。

两天两夜后，班长郑林书拿出了最后一个被冻
得硬邦邦的馒头，“我和副班长罗强是党员，陈卫星
是老兵，这个馒头给陈俊贵吃！”

大家都清楚这个“活命馒头”的意义。“如果这
次你能活着出去，请你到湖北老家看看我的父母
……”几个小时后，体力不支的班长一头扎倒在雪
里，牺牲时年仅24岁。

那一天，伴随着无尽的绝望与疲惫，3 位战士
全部昏了过去。

当陈俊贵醒来时，已经躺在了牧民的家里。他
和陈卫星活了下来，副班长罗强亦不幸牺牲。

天山脚下守墓几十年
他找到38位牺牲战友的家属

陈俊贵在医院住了3年多才康复，被诊断为二
级甲等伤残。复员后，他过着安稳的生活，然而没
有找到班长的父母，没有实现班长的临终嘱托，他
心中总有不安。

1985年，他和妻子带着7个月大的儿子踏上了
前往新疆的列车。班长的墓前已是荒草丛生。一
家人开荒种地，度日维艰。喝的是雪水，吃的是冻
菜，就这么守护在天山脚下，一边打听班长家人的
下落。

在守墓的第 20 年，陈俊贵终于从一名扫墓的
老战友口中，找到了班长老家的线索。然而他去晚
了，班长的母亲于2003年过世。

在新疆乔尔玛烈士陵园，埋葬着168位牺牲战
士，他们因为风沙、暴雪等恶劣、艰苦的环境，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为他们找到家人，成为陈俊贵毕生
的使命。经过努力，他已经找到了 38 位牺牲战友
的家属。

陈俊贵的儿子是天山公路的第二代修路人，退
伍后成为烈士陵园的第二代守墓人。

▲乔尔玛烈士陵园（图片来源网络，请拍摄者联系晚报领取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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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李
星）近期，荷塘区发生两起槟榔被盗
案件，200多包槟榔不见了踪影。经
过侦查，警方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王某交代，自己盗窃槟榔不为卖钱，
而是想囤着慢慢吃。

5 月 19 日，在中南蔬菜批发市
场附近，一名槟榔销售人员正在给
一家超市送货，几分钟后发现车上
的一大袋槟榔不见了。这一袋槟榔
有128包，价值2000多元。

仙庾派出所民警介绍，就在不
久之前，辖区内也发生过一起类似
的案件。一名槟榔销售员在送货返
回时，发现摩托车上的80包槟榔不
见了，价值1000多元。

“通过走访和调取监控，我们发

现两起案件的嫌疑人为同一名男
子。”办案民警介绍，这名男子骑着
踏板摩托车，慢慢接近槟榔销售员
的摩托车，迅速将槟榔拖到自己车
子的踏板上，然后离开现场。

近日，该男子被仙庾派出所民
警抓获归案。男子叫做王某，本地
人，因盗窃已经多次受到打击处理，
去年 10 月刚刚刑满释放。王某介
绍，自己非常喜欢吃槟榔，每天都要
吃两三包，所以看到销售员车子上
的大袋槟榔，心里就痒痒的，忍不住
要去偷。王某称，两次盗窃所获的
槟榔都没有出售，而是打算自己慢
慢享用。

目前，王某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肖蓉 通讯员 刘
铁华 朱晟杰）男子因盗窃已“七进
宫”，今年5月初刚刚刑满释放，5月
底再次踹门入室盗窃，被警民联合
逮住。

5 月 28 日下午，渌口分局朱亭
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花田村尹某
某家被盗。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经调查分析，嫌疑人可
能还在附近。于是，民警与村干部一
起，发动当地群众朝多个方向搜索可
疑人员，在一片山林里，果然发现一
名可疑的中年男子。民警发现其身

上有疑似尹某某家被盗物品，随即将
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周某今年
35 岁，湘乡人，2010 年至今，因盗窃
罪已“七进宫”，今年5月7日刚刚刑
满出狱。经审讯，周某对在尹某某
家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还
交代，自己5月份多次流窜至朱亭片
区，采取踹门入室的手段，走到哪偷
到哪，找到合适目标就下手，共窃得
现金1万余元。

目前，周某已被公安部门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吴功诚）客车核载19人，实载29人，
超员率近 53%。5 月 30 日，株洲高
速交警查处了这辆超员客车，而车
上的乘客都为攸县钟佳桥中学学
生。

当日上午，民警在武深高速巡
逻时，发现一辆红色中型客车存在
超员嫌疑，便通过喊话器示意司机
将车开到就近的酒埠江收费站接
受检查。

民警发现车上除了司机苏某
和一名带队老师，还有 27 名中学

生。这些师生来自攸县钟佳桥中
学，学校当天组织去酒埠江开展实
训活动。

之后，民警对苏某和带队老师
进行了批评，联系校方将部分学生
安全转运，并将这起交通违法行为
通报到攸县纪委、教育局、运管等部
门，近期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对运输
企业和学校开展约谈。

由于苏某驾驶中型以上营运
客车超员达10人，已涉嫌危险驾驶
罪，他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
该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无证驾
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事发后竟
直接丢下被害人跑了，最终造成了
无法挽回的后果。近日，茶陵县人
民法院判决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据悉，2018 年 12 月 22 日 18 时
21 分许，被告人谢某在未取得机动
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号牌摩托
车，途经S320公路茶陵县湘赣汽贸城
路段时，因未注意行车安全，将行人
尹某撞倒，谢某连人带车也摔倒在
地。事发后，谢某未对尹某采取任何
救助措施，也未采取任何防止危险再
次发生的措施，便直接驾车逃逸了。

约 2 分钟后，张某驾驶客车途
经上述事故路段时，由于避让不
及，与尹某发生碰撞，尹某最终因
脑部受重伤当场死亡。事故发生
后，张某及时拨打了110、120。

2018 年 12 月 25 日，茶陵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向社会发出协查通
报，谢某于当天自首。此后，谢某
与尹某家属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取
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并向家属支付
了赔偿金。

法院审理认为，谢某的行为构
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最终依法判处
其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偷200多包槟榔，他囤着准备慢慢吃

▲车内拥挤不堪 通讯员 吴功诚 摄
相关新闻 因盗窃已“七进宫”

出狱后又多次作案

▲周某指认盗窃现场 通讯员供图

客车送学生外出超载
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刑拘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
致伤者遭二次撞击身亡


